
臺南市東區博愛國民小學午餐收退費辦法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8日，南市教體(二)字第 1000121914號函訂 
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30日南市教幼字第 1010092951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24日，南市教體(二)字第 1011048174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5年 09月 10日修訂) 

112年 9月 19日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 

  一、依據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及校園食品工作手冊規定辦理 

二、參加午餐原則 

(一)、學生：全校學生應一律參加，學生因病或特殊原因，提出申請核定後，可暫准不參加學

校供應之午餐。如無返家用膳之必要時，仍應自備午餐，在校與參加學校午餐之學生一

同用膳，以便學校統一管理與指導營養教育。 

(二)、教職員工：校長率同全體教職員工一同參加以資示範，登記及費用繳交從開學日起計

算。統一由代發薪津中扣除，日後如有新進人員或需要參加午餐者，請主動向午餐出納

及午餐執行秘書登記。 

(三)、本校午餐搭伙登記以月為單位，不以日計餐；如有固定周期時間搭伙者，以整學期計算

費用後於期初進行收費。用餐繳費以 1人為單位，不適用 2人以上合訂一份餐。 

三、午餐收費標準: 

(一)、依照教育局訂定之標準收費,午餐費以按月收取為原則。不足月之月份(一月、二月、八

月等)得按日收費  

     1.學生：午餐費併於每學期繳收學雜費辦理，採自動扣款或現金繳納方式。 

     2.教職員工：採自動扣款方式扣除整學期的午餐費用，亦可繳交現金。 

(二)、學期中途轉入學生，當月午餐之收費依轉入實際用餐日期按日收費。 

(三)、收費計算原則,每月午餐供餐日取平均 22日按日核計收費金額，每月收費 850元，當月

供餐日不足月，則以日數計費，每日 39元。 

  四、午餐退費標準 

(一) 、依據 2022.09.20「臺南市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手冊」規定，繳費後不參加午餐

者，無特殊原因者不予退費，若有特殊情形者，提出申請可依規定辦理退費(主管機關

補助款或其他社會資源指定捐贈等補助學生參加學校營養午餐者，不適用退費規定)。 

(二) 、以下特殊情形者，可依規定辦理退費 

1.轉學、休學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繼續參與學校午餐者，當月午餐費依比例計算退費。 

2.公、事、病、休假日數連續達五日(不含假日)以上者，按實際未用餐日數辦理退費；事

假於請假前 3天完成申請，病假或其它不可預期事件於返校上課後 3天內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3.因病(腸病毒、新冠肺炎或政府規定法定傳染病)，須強制在家自主管理，依照法定規定

日數扣除例假日外，以實際上課日，並按實際未用餐日數辦理退費。 

4.全年級的校外教學活動致無法用餐者，於整學期午餐費中主動扣除一日午餐費(於學期

初辦理) ，高年級的畢業旅行活動致無法用餐者，整學期午餐費中主動扣除活動日數午

餐費(於學期初辦理)。 

5.單一班級活動致無法在校用餐者，若已有其他經費提供午餐費用，不予以退費。若該活

動須由學生自行負擔午餐費用，在活動前兩周前提出申請者，予以退當日午餐費用，逾

期不予受理。 

(三) 、退費計算原則，扣除人事及水電比例等必要支出之費用，以日數計費每日 27元整

（850*0.7/22=27）。 

五、本辦法經由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討論決議，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